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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23� � � � � � � �股票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4-049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1%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弘毅弘量（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股东弘毅

弘量（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毅弘量” ）计划在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69,123,16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0000%）。

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收到弘毅弘量出具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达

到1%的告知函》，获悉弘毅弘量按本次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22,259,9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661%，累加根据2022年12月14日

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的公司股份6,744,700股（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6日披露的《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3-028），合计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2588%。权益变动后持有公司股份124,393,5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5.3988%。 现将弘毅弘量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和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4年10月30日，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弘毅弘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2,259,907股，具体如下：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数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比例

弘毅

弘量

集中竞价交易

2024年10月25日至10月

30日

19.90 22,259,907 0.9661%

大宗交易 -- -- -- --

注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向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217号），核准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弘毅弘量等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弘毅弘量本

次减持股份的来源为2019年2月22日获配的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

注2：2023年5月8日至2023年5月9日，弘毅弘量根据2022年12月14日披露的减持计划

共减持公司股份6,744,700股（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6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计划时间届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2023-028）， 与本次减持合计减持股数为29,

004,607股，合计减持比例为1.2588%，

2、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弘毅弘

量

合计持有股份 153,398,193 6.6576% 124,393,586 5.39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398,193 6.6576% 124,393,586 5.39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5%以上股东持股变动比例超过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弘毅弘量（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10月30日

股票简称 中粮资本 股票代码 002423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29,004,607 1.2588%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不适用)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53,398,193 6.6576% 124,393,586 5.39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398,193 6.6576% 124,393,586 5.39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为履行前期已预披露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股东弘毅弘量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9,123,

16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0000%）。

本次减持22,259,907股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

减持股份数量。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弘毅弘量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弘毅弘量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预

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意向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弘毅弘量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公司将持续关注弘毅弘量本次减持及

其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弘毅弘量（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

司股份达到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1239� 证券简称：永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4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9月10日，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上市公司”“永达股份”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方

式购买葛艳明、上海儒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高达梧桐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祥禾涌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溧阳市

先进储能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溧阳市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袁志伟、徐涛、王远林（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持有的江苏金源高端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装备” ） 合计51%的股权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组上市。

2024年10月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签署〈业绩承诺与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024年10月28日， 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上述会议决议公告及重组方案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全部办理

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金源装备51%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

已将标的资产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标的公司已就本次标的资产过户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标的股份已交割完成。至此，本次交易

涉及购买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金源装

备51%股权。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

本次交易的首期股权转让价款合计3.06亿元，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将在标的

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后十个工作日内， 公司向各交易对方指定账户分别支付

至其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的100%。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葛艳明股权转让款支付和标的公司拆迁款取得进

度相挂钩。 由于标的公司《征收补偿协议》中剩余款项约1.11亿元无法及时在

股权交割日前全部取得， 因此公司应支付给葛艳明的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中

将该笔金额予以预留暂不支付， 剩余交易价款将根据拆迁款实际取得进度由

公司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约定进行支付。

二、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一）本次交易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尚待根据《股权收购协议》、拆迁款

实际到位进度支付；

（二）交易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

（三）公司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相关计划和本次交易相关风险已在《湘潭永达

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 中予以披

露。 在交易各方按照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

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三、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出具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认为：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其实施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永达股份已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

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首期款项，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

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有效地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三）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变更的情形，标的公司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变更的情形，前述人员

变更未对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因本次交易

而导致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

发生违反相关协议或承诺的情形；

（七）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除已披露

的事项外，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或无法

实施的风险。 ”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次交易已履行应当履行的全部批准和授

权程序，相关交易文件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得到满足，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永达股份已合法、有效地取得标的

资产，永达股份尚需根据《股权收购协议》之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本

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及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在交易各方按照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

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四、备查文件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3、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日

股票代码：A股 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 编号：临2024-069

� � � � � � � � � � B股 900932� � � � � � � � � � � � � � � �陆家B股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暨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24年10月31日以人民币344,053万元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梅园社区

C000101单元2E8街坊2E8-17地块（上海土地市场地块公告号：202409301，

以下简称“17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公司将新设全资子公司上海陆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荣置

业” ，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部门核定为准）对17地块进行开发，并按规定签

订出让合同（2.0）。 陆荣置业注册资本为380,000万元。

● 本次竞得土地并新设全资子公司对17地块进行开发符合公司战略布

局和未来发展规划，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投资收益

等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

与浦东新区梅园社区C000101单元2E8街坊2E8-17地块竞拍及相关后续安

排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浦东新区梅园社区C000101单元2E8街坊2E8-17

地块的竞拍，在公司成功竞得上述地块的条件下，新设全资子公司与出让人签

订出让合同（2.0）进行地块开发。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与本次竞拍及新

设全资子公司事宜相关的各项合同、协议及文件。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及《上海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公司暂缓披露了上述事项。

一、竞得土地使用权

根据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于2024年10月31日出具的《成交确认书》

（沪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挂字202409301），公司以人民币344,

053万元竞得17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 容积率

土地

用途

四至范围

土地总

面积

出让

年限

起始价 成交价

上海市浦东新

区 梅 园 社 区

C000101 单 元

2E8 街 坊

2E8-17地块

13 办公楼

东 至 ：2E8-18

和 2E8-19 地

块 ， 西 至 ：

2E8-19地块 ，

南至： 浦东大

道 ， 北 至 ：

2E8-19地块

9634.70平方

米

50年

人民币

344,053万

元

人民币

344,053万

元

地块具体信息详见上海土地市场公示内容（地块公告号：202409301）。

二、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竞得17地块后， 公司将新设全资子公司陆荣置业与出让人签订出让合同

（2.0），对该地块进行开发。 陆荣置业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380,000万元。

（二）新设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陆荣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部门核定

为准）

2、注册资本：380,000万元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股权结构：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物业管理、

停车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最终以市场监督部门核定为准）

三、对公司的意义及风险分析

17地块紧邻上海地铁4号、14号线和19号线换乘站点，不仅是陆家嘴金融

贸易区商务单元更新试点的核心区域、重要代表项目，是陆家嘴金融城与新民

洋地区的紧密互动连接点，也是沿昌邑路和世纪大道培育新动能、新引擎进行

双向拓展的重要节点。

本次竞得土地并新设全资子公司对该地块进行开发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

未来发展规划，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投资收益等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紧密关注宏观政策、行业变化，加强对投资项目的

管理，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股票代码：A股 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 编号：临202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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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参加2024年上海辖区上市公

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周三）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主题：2024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6日（周三）至2024年11月12日（周二）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邮箱

invest@ljz.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

年10月30日发布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11月13日下午

15:00-16:00参加2024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

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

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 独立董事、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以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13日（周三）下午15:00-16:00，通过互联

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

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6日（周三）至2024年11月12日（周二）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

//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邮箱invest@ljz.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闵诗沁

电话：021-33848801

邮箱：invest@ljz.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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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期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已获

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4年

10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6）。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

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以公司2024年度中期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调整原则：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日至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公司无需

因股本总额的变动调整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

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

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95,895,387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7日

2、除权除息日：2024年11月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4年11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11月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691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 00*****942 李秀林

3 00*****931 郭淑芹

4 00*****391 陈永丰

5 00*****346 杨凯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10月31日至登记日2024年11月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2158号

咨询联系人：赵仁和

咨询电话：0433-6238973

传真电话：0433-6238973

七、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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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于2024年10月29日、30日、31日连续3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经公司控股股东书面确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信息。

●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自2024年10月24日以来连续6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79.22%，短期

涨幅高于同期上证指数，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 业绩风险：公司近两年一期经营业绩亏损，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1-9月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73亿元，-1.99亿元、-5,623.83万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 营业毛利率下滑的风险： 公司近三年一期营业毛利率呈现下滑状态， 公司2021年度、2022年

度、2023年度、2024年1-9月的营业毛利率分别为10.09%、7.08%、6.96%、6.33%。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

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10月29日、30日、31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核实，并向控股股东华晟零部件及间接控股股东沈阳汽车有限公司、华晨汽车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发函查证，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核实，公司及直接、间接控股股东均未筹划其他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

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尚未发现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间接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形；公司亦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自2024年10月24日以来连续6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79.2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同期

上证指数下跌0.24%，公司股票短期涨幅高于同期上证指数，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但公司基本面未

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二）业绩风险

公司近两年一期经营业绩亏损， 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1.73亿元，-1.99亿元、-5,623.83万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营业毛利率下滑的风险

公司近三年一期营业毛利率呈现下滑状态， 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1-9月的

营业毛利率分别为10.09%、7.08%、6.96%、6.33%。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

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公开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1128� � � � � � � � �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24-041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苏州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

日暨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下午15:3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址：http://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日(星期五)至11月5日(星期二)16:00前通过本行投资者

关系邮箱：601128@csrcbank.com进行提问。 本行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本行已于2024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4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行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本行计划于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下午15:30-17:00参加苏州上市公司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暨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本行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下午15:3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址：http://rs.p5w.net）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行董事长薛文先生、行长包剑先生、董事会秘书唐志锋先生、独立董事周梅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下午15:3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全景

路演”（网址：http://rs.p5w.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本行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日(星期五)至11月5日(星期二)16:00前通过本行投资

者关系邮箱：601128@csrcbank.com向本行提问，本行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部门：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2-51601128

邮箱：601128@csrcbank.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http://rs.p5w.net）查

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3030� � � � � � �证券简称：祖名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祖名股份” ）于2024年2月2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9.85元/股（含）（因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

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由30元/股（含）调整至29.85元/股（含）），回购实施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祖名股份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祖名股份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0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0月31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

“回购专户”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1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056%，已回购股份的

最高成交价为16.55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12.91元/股， 已使用资金总额15,067,549.86元

（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为实施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527,8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

年5月30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祖名豆制品股份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证

券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0.423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祖名股份关于2024年员工

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数量为602,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26%。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票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88658� � � � � � � � �证券简称：悦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4-051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子公司YKYY015注射液获得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天龙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天龙” ）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NMPA” ）核准签发的关于YKYY015注射

液用于治疗以LDL-C升高为特征的原发性（家族性和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高脂血症的患

者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公司将开展本品I期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主要内容：

1、药品名称：YKYY015注射液

2、受理号：CXHL2400819

3、通知书编号：2024LP02464

4、申请适应症：以LDL-C升高为特征的原发性（家族性和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高脂血

症的患者

4、申请人：杭州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5、申报阶段：临床试验

6、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4年8月12日受理的

YKYY015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YKYY015注射液是杭州天龙自主开发的靶向PCSK9基因的小干扰核糖核酸（siRNA）药物，具有

全新的序列，并采用了公司自主研发的siRNA序列全新修饰模板，该药物的化合物核心专利已获得国家

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并同步完成了PCT国际申请，公司享有全球独占权益。

YKYY015注射液作为一款siRNA药物，其独特之处在于偶联了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GalNAc递送系统。 该系统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并同步完成了PCT国际申请，

能够实现高效的肝靶向递送。 YKYY015注射液通过siRNA的干扰沉默机制， 从源头靶向沉默PCSK9�

mRNA，有效阻断PCSK9蛋白的合成，从而减少了PCSK9蛋白与LDL-R的结合，促进了LDL-R的再循

环，进而增加了对血浆LDL-C的摄取和降解，能够更有效地清除血液中的LDL-C，降低患者罹患动脉粥

样硬化的风险。 YKYY015有望实现一年仅需注射2次，便可持续抑制肝脏中PCSK9蛋白的合成，从而高

效降低血浆中的LDL-C水平，切实有效控制血脂。

体外药效学研究显示，YKYY015注射液在人原代肝细胞评价实验中展现出对靶基因PCSK9的显著

抑制作用， 且呈现剂量依赖性， 其IC50值小于1nM。 人源化PCSK9小鼠体内药效学实验结果表明，

YKYY015注射液能够显著降低血浆中的hPCSK9蛋白水平，以及血清中的LDL-C和TC水平，同样呈现

出剂量依赖关系。 此外，在健康食蟹猴体内的药效学实验中，单次皮下注射YKYY015注射液不仅显著降

低了血浆中的PCSK9蛋白及肝脏中的PCSK9� mRNA水平，还同时降低了血浆中的LPa蛋白以及血清中

的LDL-C和TC水平，这些抑制作用均呈现出剂量依赖性，并表现出良好的持久性。

该产品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关于同意YKYY015注射液用于治疗

以LDL-C升高为特征的原发性（家族性和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高脂血症进行临床试验的

函告（Study� May� Proceed� Letter，IND编号：171850），具体内容详见《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子公司YKYY015注射液获得FDA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三、风险提示

1、该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得NMPA和FDA批准是公司新药研发的阶段性成果，是公司新药研发能

力的重要体现。 但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

产的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药品审评审批时间、审批结果及后续研究进程、研究结果和未来产品市场

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本次临床试验申请获得NMPA批准事项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2、根据药物研发经验，临床试验研究存在一定风险。 临床试验进展及结果易受（包括但不限于）试

验方案、受试者招募情况、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等影响，研发情况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药物的研发及注册进度，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公告编号：临2024-102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4年10月30日和2024年10月31日

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及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自2024年10月28日至10月31日，已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

幅较大，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10月30日和2024年10月3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度波动、内部生产

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指定媒体上已公

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

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不涉及热点概念

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4年10月30日和2024年10月3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股票自2024年

10月28日至10月31日，已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重大资产重组进展风险

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该方案尚未实施完毕，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定期履行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情况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关注重大资产出售进展风险。

（三）债务重组进展风险

公司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制订《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划》（以下简称“《债务重组计

划》” ）并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相关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续推进执行《债务重组计划》，密

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定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债务重组进展风险。

（四）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华夏幸福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2024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

999,824,531.22元,同比上涨11.56%；年初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3,911,717,667.93元，同比下降

-21.79%。2024年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8,637,083.30元；年初至报告期末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40,604,383.97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定期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相关规则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日


